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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工会经费、工会建会筹备金的收缴管理，有效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工会经费的收缴、拨付和管理。
第三条  工会经费实行收付两条线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其他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工会经费缴费单位；开业或设立满一年仍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工会建会筹备金缴费单位。
工会经费和工会建会筹备金由税务机关代收。缴费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及时足额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工会经费。
第五条  实行财政预算拨款单位暂不纳入税务代收范围。
第六条  缴费单位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计提工会经费。工资总额由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组成，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颁布的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工资总额难于计算的，按照统计部门发布的所在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计算确定。
第七条  凡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应按照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工会经费，其中基层工会留用60%，解缴上级工会40%。其解缴上级工会的40%部分由税务机关代收。基层工会留用的60%部分，按现行办法由单位行政直接划拨给本单位工会。
开业满一年仍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由税务机关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代收工会筹备金，待其工会组织成立后，由上级工会将建会当年的2%的60%返还给基层工会。
应缴工会经费额=全部职工工资总额×2%×40%
应缴工会筹备金额=全部职工工资总额×2%
第八条  缴费单位应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缴纳工会经费（筹备金）登记手续。工会经费实行按月计算申报缴费。缴费单位应当于次月15日前办理申报和缴费。
第九条  工会经费收缴实行属地管理，由缴费单位直接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费。
第十条  缴费单位可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办理申报，也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申报。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使用税收票证，缴费单位拨缴的工会经费，可凭缴费票证按相关法律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第十二条  缴费单位无正当理由拖欠或者拒不申报缴纳工会经费的，由税务机关反馈同级工会，由工会部门发出《催缴工会经费通知书》，同时按有关规定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欠费单位在催缴限期内仍未补缴的，由基层工会或上级工会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反规定擅自作出减收、免收或批准缓收依法应缴的工会经费的决定。对撤销、关闭、破产企业或生产经营有特殊困难的以及多缴纳工会经费的单位，由缴费单位提出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签署意见，由市总工会依照有关规定办理缓、抵、退费等手续。
第十四条  市总工会在规定的商业银行统一开设账户，用于税务代收的工会经费从 “工会经费汇缴户”的转入、归集和工会经费的分配，不得提取现金和列支费用。
第十五条  税务局每月将代收的工会经费的实收数据按属地分类汇总，在次月5个工作日内统一传送给市总工会。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和市总工会之间实行按月对账管理。代收数据以税务局实际传送的代收核销数据为准，资金以收到并划入工会经费归集账户的资金为准，实现代收的数据与资金对应匹配。
第十七条  市总工会按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的规定办理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的分成结算。
第十八条  拨缴建会筹备金的缴费单位，建立工会组织后，建会当年的分成部分返还，建会以前年度的分成部分原则上不再返还。
第十九条  市总工会应加强对工会经费申报、缴纳情况的监督检查；针对缴费单位工会经费的申报、缴纳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专项检查。
第二十条  市总工会应定期对下一级工会经费的拨缴、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同时接受各级工会经审组织的审查、审计监督。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纠正、督促整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西安市总工会、西安市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